
场外配资，我们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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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配资? 配什么 

    “您炒股、我出钱”、“杠杆炒股、盈利高”一般类似这样的宣传口

号会以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出现在浏览的网页中，大家在上网过程中可能

会有过以上经历，若抱着试一试点击链接，会看到各种股票推介，并且可

以申请到百万资金。如果您心动了，打算尝试一番，您可能已经进入了场

外配资的套路中。 

    场外配资是什么？场外配资通常出现在股票市场中，是不具有证券经

营机构的配资公司借钱给投资者炒股，场外配资公司会根据投资者申请的

资金额和配资期限 ,向投资者收取一定的利息和管理费，场外配资的特点就

是杠杆率极高，常常达 5-10 倍，远远高于场内配资（融资融券）1 倍的杠

杆率，是以小博大的融资“炒股”行为，风险也随着高杠杆急速增加。  

    一般场外配资的过程中投资者要把股票和保证金交给配资公司来作为

担保，场外配资公司实时监控账户资情况，设置预警线和平仓线，当投资

者风险达到预警线场外配资公司会通知投资者减仓或补保证金。一旦投资

者触及平仓线，场外配资公司将会立即强行平仓。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股

票账户在高杠杆配资催化下，投资者账户风险率很有可能达到平仓线，进

而将投资者本金亏的血本无归，甚至背上巨额配资债务。  

例如：我有 10 万元人民币，找到场外配资公司给了我配资 90 万，也就是

10 倍杠杆，加上我的本金 10 万，一共 100 万。这 100 万的资金账户要放

在场外配资公司的账户上，并且设定风险平仓线。我可以操作 100 万资金，

但需要每个月给场外配资公司一定的利息和管理费。如果运气好遇到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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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定我会实现财务自由。但是若遇到行情稍有不利，跌幅触及平仓线，

场外配资公司将直接抛售我所持有的股票，这个时候我 10 万本金几乎血本

无归，并且还会欠配资公司巨额配资债务，而我今后的人生，可能就要面

对各种催收了。 

场外配资莫触碰 

1. 交易风险 

场外配资公司一般不会对投资者进行适当性测评，导致一部分本金较少、

缺乏投资者经验、但交易策略激进的投资者参与其中。在高杠杆加持之下，

一旦市场行情出现波动或投资失误，就会被强制平仓，投资者将血本无归。  

2. 诈骗风险 

场外配资公司在配资过程中会要求投资者使用一些软件进行交易，而这些

软件可能是不法分子建立的虚拟软件模拟股市交易，进行对赌诈骗。投资

者的交易指令并未进行股市，而是直接进入个人账户后转走或提现，据为

己有。甚至出现场外配资公司老板直接卷款跑路的风险。  

场外配资严打击 

场外配资一直被监管所禁止，2020 年 7 月 8 日证监会官网公布“非法从事

场外配资平台名单”，名单中 258 家平台和机构未取得证券业务经营资质，

存在场外配资宣传招揽行为，涉嫌从事场外配资违法活动，被证监会予以

公示。 

证监会强调：根据新修订的《证券法》规定，证券融资融券业务属于证券

公司专营业务，未经证监会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场外配资活

动本质上属于只有证券公司才能依法开展的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相关机构

或个人未取得相应证券业务经营资质从事场外配资活动的，构成非法证券

业务活动，属于违法行为，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场外配资《九民纪要》“一刀切” 

    2019 年 11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

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的通知，是对民商事审判中的前

沿疑难争议问题的讨论决定内容，在《九民纪要》第六部分“关于证券纠

纷案件的审理”，第二小节中提到了场外配资，包括“场外配资合同的效

力”、“合同无效的责任承担”两部分。 

    首先，会议中认为场外配资业务是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业务，

这些场外配资公司所开展的经营活动，本质上属于只有证券公司才能依法

开展的融资活动。其行为规避了监管部门对融资融券业务中资金来源、投

资标的、杠杆比例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也加剧了市场的非理性波动。人民

法院应当根据《证券法》第 142 条“证券公司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

券服务，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 10 条“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

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经营的除外。”的规定，认定为无效。 

    其次，场外配资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合同中的法律责任如何承担？在

《九民纪要》中同样进行了阐述，内容如下： 

① 配资公司白干——配资公司请求投资者支付约定的利息和费用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②  投资者损失自担——使用配资导致投资损失为由请求配资方予以赔偿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③  配资公司控制账户需承担损失——投资者能证明因配资方采取更改密

码等方式控制账户使得用资人无法及时平仓止损，并据此请求配资方赔偿

其因此遭受的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④  投资者被忽悠可适当追偿——投资者能够证明配资合同是因配资方招

揽、劝诱而订立，请求配资方赔偿其全部或者部分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

综合考虑配资方招揽、劝诱行为的方式、对用资人的实际影响、用资人自

身的投资经历、风险判断和承受能力等因素，判决配资方承担与其过错相

适应的赔偿责任。 

期货配资，风险超乎想象 

    2016 年 8 月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公安经侦部门成功侦破“乐易金融投资

交易体验中心”（以下简称：乐易金融）非法经营案，该案件是全国首例

配资类非法期货经营业务犯罪案件。 

    乐易金融为投资者提供 10 到 50 倍不等比例的配资，投资者使用乐易

金融提供的专门软件进行配资后的期货交易，乐易金融按投资者交易手数

收取手续费。截至 2016 年 1 月案发，乐易金融共发展 3203 名客户，收取

3.34 亿余元客户入金，非法获利 3000 余万元，客户损失高达 1.8 亿余元。

2017 年 12 月，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对“乐易金融”非法经营案

进行宣判，被告人郑某、周某等 6 人构成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了有期徒

刑或罚金。 

    证监会于 2011 年已经高度重视期货配资风险， 2011 年 7 月 5 日中

国证监会发布《关于防范期货配资业务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中要求证监会各派出机构、各期货交易所、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

中心、中国期货业协会多方主体，依照监管规则、自律规则等要求，严格

把控期货配资业务风险，维护期货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资产。  

最后的提示 

    如今的场外配资已经被重点打击，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也进一步

明晰，投资者应该正确认识场外配资，不能被其所谓的高收益打动，不能



以“试一试”、“赌一把”的心态参与其中。 

提醒投资者：赚钱不易，场外配资这样极高风险行为，我们真的不配。  

 


